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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計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

智 慧 財 產 及 商 業 法 院

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計

高 等 法 院 計

司 法 院

懲 戒 法 院

法 官 學 院

最 高 法 院

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

臺 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

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統計表

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

臺 灣 高 等 法 院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
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

訴 訟 件 數總

件

數

新

收

案

件

件

數

求

償

獲

賠

總

金

額

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

未

結

案

件

件

數

已

結

案

件

件

數

未 結

件 數

第1頁，共2頁
製表日：114年1月9日



單位：件；新台幣元

協

議

中

訴

訟

中

計

成

立

不

成

立

拒

絕

賠

償

撤

回

其

他

計

勝

訴

敗

訴

一

部

勝

訴

一

部

敗

訴

和

解

駁

回

其

他

(A) (B) (C) (D) (E) (F) (G) (H) (I) (J) (K) (L) (M) (N) (O) (P) (Q) (R) (S)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 至 113 年 12 月

依

第

二

條

賠

償

件

數

求

償

獲

賠

總

件

數

賠

償

總

件

數

賠

償

總

金

額

協

議

成

立

賠

償

件

數

協

議

成

立

賠

償

金

額

判

決

確

定

賠

償

件

數

判

決

確

定

賠

償

金

額

行

使

求

償

權

總

金

額

依

第

三

條

賠

償

件

數

行

使

求

償

權

總

件

數

協 議 件 數機

關

別

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統計表

訴 訟 件 數總

件

數

新

收

案

件

件

數

求

償

獲

賠

總

金

額

未

結

案

件

件

數

已

結

案

件

件

數

未 結

件 數

132 111 12 2 10 120 67 66 1 53 14 35 4 

18 15 2 1 1 16 10 10 6 4 1 1 

4 3 1 1 3 2 2 1 1 

14 13 1 1 13 10 10 3 3 

16 9 2 2 14 8 8 6 1 4 1 

3 3 1 1 2 1 1 1 1 

29 23 2 2 27 27 7 19 1 

5 5 5 5 5 

1 1 1 1 1 

8 7 8 8 8 

3 3 3 3 3 

1 1 1 1 1 

3 3 2 2 1 1 1 

7 7 7 3 3 4 4 

1 1 1 1 

4 4 4 4 4 

1 1 1 1 1 

8 7 1 1 7 6 6 1 1 

1 1 1 1 1 

5 5 5 3 3 2 2 

說明:1.A=C+F；C=D+E；F=G+M；G=H+I+J+K+L；M=N+O+P+Q+R+S。

     2.訴訟終結情形是以賠償義務機關角度看待，若裁判結果為原告請求人勝訴，亦為義務賠償機關敗訴，應填列訴訟-敗訴1件。
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橋 頭 地 方 法 院

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法 院

福 建 連 江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花 蓮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宜 蘭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澎 湖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高 雄 少 家 法 院

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法 院

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

地 方 法 院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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